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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 

第 1373(2001)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13 年 6 月 10 日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圭亚那政府就有关提供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624(2005)号决议执行情况的要求作出的答复(见附件)。该答复先前于 2011 年 9

月 23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提交。 

 

常驻代表 

大使 

乔治·塔尔博特(签名) 

http://undocs.org/ch/S/RES/1373(2001)
http://undocs.org/ch/S/RES/1624(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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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6 月 10 日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委员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圭亚那政府就有关提供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624(2005)号

决议执行情况的要求作出的答复 
 
 

  2011 年 8 月 31 日 
 
 

第 1 段 

1.1 贵国采取了何种措施，从法律上禁止并防止煽动恐怖主义行为？目前是否正

在考虑任何其他步骤? 

 《圭亚那宪法》第 146 条⑴规定保障表达自由，即“除非其本人同意，

不得妨碍任何人享有其表达自由，也就是说持有意见而不受干涉的自由、不

受干涉地接受思想和信息的自由、不受干涉地交流思想和信息的自由以及不

受干涉进行通信的自由”。然而，第 146 条第⑵分节也规定一些例外情况，

这将有助于从法律上禁止和防止煽动实施恐怖行为。首先，(2)第(a)分节规

定，如“出于国防、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公共道德或公共健康的利益而作

出合理规定”，则可根据法律阻止个人享有表达自由。其次，⑵第(b)分节规

定，如“为保护其他人的……权利和自由而作出合理规定”，则可根据法律

阻止个人享有表达自由。第三，⑵第(d)分节规定，如“可能导致圭亚那人

间出现种族或族裔分裂”，则可根据法律阻止个人享有表达自由。最后，第

146 条第⑶分节规定，“表达自由……不涉及仇恨言论或者可能会对任何人或

任何阶级挑起敌意或恶意的其他任何言论。这些分节明确规定从法律上禁止

旨在煽动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言论。因此，个人表达自由方面的这四项例外

是圭亚那政府方面作出的可敬努力，通过调整这一基本自由，合理预测和预

见有关从法律上禁止和防止煽动实施恐怖行为的合法和迫切需要。 

 《圭亚那宪法》第 147 条⑴的规定保障集会、结社和示威自由。然而，

第 147 条第⑷分节有两项例外规定，旨在通过法律禁止和防止煽动实施恐怖

行为。首先，(4)第(a)分节规定，如“出于国防、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公

共道德或公共健康的利益而作出合理规定”，则可阻止个人享有集会、结社

和示威自由。此外，⑷第(b)分节规定，如“合理规定旨在保护其他人的权

利或自由”，则可阻止个人享有集会、结社和示威自由。这些分节明确规定

从法律上禁止旨在煽动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集会、结社和示威。因此，集会、

结社和示威自由方面的这两项例外是圭亚那政府方面作出的可敬努力，通过

调整这一基本自由，合理预测和预见有关从法律上禁止和防止煽动实施恐怖

行为的合法和迫切需要。 

 《圭亚那宪法》第 145 条(1)的规定保障良心自由。然而，第 145 条第

(5)分节也有例外规定，旨在通过法律禁止和防止煽动实施恐怖行为。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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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第(a)㈠分节规定，如“出于国防、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公共道德或公

共健康的利益”，则可阻止个人享受良心自由。其次，(5)第(a)㈡分节规定，

如“旨在保护他人权利和自由”，则可阻止个人享受良心自由。这些分节明

确规定从法律上禁止宣传旨在煽动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思想。因此，个人良

心自由方面的这两项例外是圭亚那政府方面作出的可敬努力，通过调整这一

基本自由，合理预测和预见有关从法律上禁止和防止煽动实施恐怖行为的合

法和迫切需要。 

 古巴航空公司 1976 年在巴巴多斯被爆，造成多人死亡，除外籍人士外，

其中有 11 名圭亚那人。此后，圭亚那一直坚定地谴责恐怖主义。 

 圭亚那政府通过各部门联合行动以及消除助长招募跨国恐怖团伙的社

会排斥和脆弱性，致力于阻止国家以下团体在本国境内开展行动，扩大收集

情报和加强安全。 

 此外，2007 年《火器(修正案)法》和条例、2008 年《截取通信法》、2008

年《劫持和海盗法》、2009 年《反洗钱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法》、2010

年辅助修正案和条例、2009 年《汇款机构(许可证)法》、2009 年《刑事事项

互助》以及 2009 年《逃犯(修正案)法》，为收集情报和追踪可能有这些倾向

和目标的人转移资金等提供法律框架。 

1.2 如果根据可信的相关信息，有充分理由认为某人对怂恿从事恐怖主义罪行负

有罪责，贵国采取何种措施禁止向此人提供庇护？ 

 行动自由受《圭亚那宪法》第 148 条⑴的规定保障，即“不得剥夺任何

人的行动自由，也就是说，有权在圭亚那各地自由行动、有权居住在圭亚那

的任何地区、有权进入圭亚那、有权离开圭亚那以及豁免遭驱逐离开圭亚

那”。然而，第 148 条第⑶分节有一些例外的规定，旨在不给那些据可靠的

有关情报有理由认为其犯有煽动恐怖行为罪的人提供庇护。 

 首先，(3)第(a)分节规定，如“出于国防、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公共

道德或公共健康的利益，或为了防止颠覆圭亚那民主体制而作出合理的规

定”，则可阻止个人享有行动自由。其次，⑶第(e)分节规定，如“为了限制

非圭亚那公民的人的行动自由”，则可阻止个人享有行动自由。第三，第(g)

分节规定，如有人被“㈠根据另一国家的法律规定在该国对刑事罪进行审判

或处罚”，则可阻止该人享有行动自由。这些分节明确规定，通过不给那些

据可靠的有关情报有理由认为其犯有煽动恐怖行为罪的人提供庇护，禁止行

动。因此，个人行动自由方面的这些例外规定是圭亚那政府方面作出的可敬

努力，通过调整这一基本自由，合理预测和预见有关从法律上禁止和防止煽

动实施恐怖行为的合法和迫切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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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 1.1 提到的圭亚那移民法和法律也允许该国根据个案情况拒绝为上文

1.2 所述的此类人提供庇护。 

第 2 段 

2.1 贵国如何与其他国家合作，加强国际边境的安全，从而防止犯有怂恿恐怖主

义行为的人进入本国领土，防止的方式包括杜绝伪造的旅行证件，并尽可能

加强对恐怖主义分子的追查、加强乘客安全程序？ 

 圭亚那政府已采取积极措施，全面处理和加强其国际边界的安全，以便

通过对安全部门进行重大投入，防止犯有煽动实施恐怖主义行为的人进入其领土。 

 2007 年和 2009 年期间确立的立法改革促使安全部门建立现代化框架，

使其得以应对其面临的新挑战，如伪造旅行证件、识别恐怖分子的难题以及

旅客安检程序的异常情况。 

 圭亚那的重点是促使圭亚那警察部队现代化，改善警民关系，营造更安

全的社区，并审议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圭亚那国防军获得了更多的资源和培

训，以便更好地应对跨界和国家安全方面的挑战。 

 这一真心实意的努力吸引美洲开发银行对圭亚那政府与该银行资助的 2

个方案即公民安全方案(2005-2011 年)和司法部门改革方案(2005-2011 年)

提供捐助支持。 

 2005 年，为促进对犯罪和安全问题进行广泛参与和监督和应对加勒比共

同体(加共体)政府首脑所作的承诺，圭亚那政府 2005 年设立一个由 28 名成

员组成、有广泛基础的机构即国家法律与秩序委员会，其中包括劳工运动、

商界、宗教界和议会政党的代表，由其编写报告，会晤社区，并向政府提出

有关防止和打击一切形式犯罪活动的建议。 

 圭亚那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合作，获得其提供的技术支持，

并同国际刑警组织和外国缉毒机构协调。 

 圭亚那还与邻国签署了双边合作协议，以便能就打击有组织跨国犯罪和

恐怖主义进行更好的协调和分享有关信息。 

 最后，圭亚那还与加共体和美洲国家组织就刑事事项相助的签署了若干

合作条约，并颁布了 2009 年《刑事事项互助法》。 

第 3 段 

3.1 贵国目前正参与或正在考虑参与/发起何种国际行动，以加强和扩展各种文

明之间的对话，从而有的放矢地处理不分青红皂白地攻击不同宗教和文化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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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圭亚那是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的成员，于 2011 年指定一名协调人，并

还作为教科文组织的成员签署了若干公约。圭亚那批准了各项国际人权条约

——《公民权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儿

童权利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

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并于 2010 年批准了《保护所有移徙工

人及其家庭成员权利国际公约》。圭亚那还签署了《残疾人权利公约》。 

 希望圭亚那参加联合国不同文明联盟能促进在各社会、文化、宗教和语

言之间建立桥梁，促进对话，扩大不同文明之间的理解，并建立解决世界不

平衡的集体意愿，如不分青红皂白地针对不同的宗教和文化。 

 作为一个多文化、多族裔和多宗教的国家，圭亚那仍将通过重申文化和

宗教传统不同的人民之间互相尊重模式，帮助动员在这方面采取一致行动，

致力于弥合不同社会之间越来越大的裂痕。为此，圭亚那本国认同联合国不

同文明联盟的指导原则，因为其中涉及：(a) 关于文化宗教权利的基本文件

是促进建立所有国家和文化间进行对话和相互尊重文化的基本参照点；(b) 

遵守国际法和各项公约，包括有关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所有权利和责任；(c) 

普遍和无条件地遵守各项人权标准；(d) 确认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的驱动

力；(e) 积极推动消除贫穷；(f) 彻底谴责恐怖主义。 

 圭亚那还履行其国家和国际人道主义义务。圭亚那是加勒比灾害应急管

理局的参加国，并为加勒比区域和更远区域的人道主义和维持和平特派团作

出贡献。也请参照圭亚那对问题 2.1 的答复，特别是：(a) 国家法律与秩序

委员会；(b) 与加勒比共同体和美洲国家组织的刑事事项互助。 

3.2 贵国正在采取何种步骤来制止以极端主义和不容忍为动机的恐怖主义行为，

并防止恐怖主义分子及其支持者对教育、文化和宗教机构的颠覆行动？ 

 圭亚那致力于阻止和打击煽动实施基于极端主义和不容忍的恐怖主义

行为，并防止恐怖分子颠覆教育和宗教体制。 

 为此，圭亚那已扩大收集情报，通过各部门联合行动加强安全行动，并

消除助长招募本国和跨国恐怖团伙的社会排斥和脆弱性。 

 此外，2003 年的宪法改革进程在消除可能成为煽动恐怖主义行为温床的

族裔和种族不安全因素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根据《圭亚那宪法》第160条A (1)

规定，禁止所有个人、机构和政党采取任何行动，或提出、传播或宣传任何

思想，以致人民之间可能出现种族或族裔分裂。根据 1973 年《种族敌对法》

(经 2002 年第 9 号法案修订)，煽动种族仇恨是刑事罪。如出于种族缘故有

意煽动或试图煽动针对任何公共部分或任何人的敌意或恶意，则属于犯罪。

这是圭亚那政府方面的真诚努力，以打击煽动基于极端主义和不容忍的恐怖

主义行为，防止恐怖分子或有这种恐怖主义倾向的人颠覆文化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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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圭亚那通过 2003 年宪法改革进程和商定的议会协商机制建立了四个权

利委员会：族裔关系委员会、土著人民委员会、妇女和两性平等委员会以及

儿童权利委员会。 

第 4 段 

4.1 贵国如何确保为执行第 1624(2005)号决议第 1、2 和 3 段而采取的措施符合

国际法、特别是国际人权法、难民法和人道主义法规定的所有义务？ 

 2006 年全国选举之后设立的总统办公室治理小组肩负的职责之一就是

监测圭亚那履行国际法、尤其是国际人权法、难民法和人道主义法规定的条

约义务。圭亚那还协助在汇编其缔约国的报告。治理小组可随后向内阁或经

济部门各部和机构提出建议。如该小组认为可能存在不一致之处，就会提请

国家有关机构注意，供其指导，一旦内阁作出决定，将视需要采取行动。 

 根据《圭亚那宪法》第 212 N 条规定，人权事务委员会的任务是提出有

关政策和立法变革的建议，直接向议会报告，以此作为专门从事评价风险和

实施人权预防性保护计划的实体，同时考虑到各种人权制度以及圭亚那加入

的各项国际义务条约。因此，该委员会专门从事评价风险和实施各项计划，

以遵守圭亚那根据国际法、尤其是国际人权法、难民法和人道主义法承担的

义务。该委员会还与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相关机构联络，处理投诉

和关切的人对其权限范围内的事项。各法院的司法审查继续遵守《宪法》和

圭亚那的国际条约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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